
終院應為未來案件作權威指導

▲ 英 國 御 用 大 律 師 Tim
Owen昨日到終院旁聽。

大公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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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涉嫌勾結外力危害國家安全一
案，高等法院原訟庭同意英國御用大律師
Tim Owen代表黎智英來港出庭。律政司
不服裁決，上訴至高等法院上訴庭，惟被判
敗訴。律政司其後向高等法院上訴庭申請上
訴至終審法院不果，最終決定直接向終審法
院提出申請。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昨日上午
處理律政司的上訴許可申請。案件當事人
Tim Owen亦有到終審法院旁聽。

代表律師必須了解中國法治傳統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認同，上訴庭

並沒有考慮應該在怎樣的例外條件下允許海
外大律師來港參與國安法案件，但指出律政
司並沒有就怎樣的例外情況應獲允許提出建
議。代表律政司的資深大律師袁國強認為，
根據普通法傳統，應該以案件來樹立先例，
因此認為窮舉式地列出允許的例外情況並不

理想。
袁國強強調，對於一國來說非常重要的

國家安全問題，但對於另一國來說卻未必如
此。海外大律師如申請來港接案，申請人應
該能夠理解中國的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和國
家價值。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提出，對國家安
全的考慮是否可以以個案考慮的形式作出，
而不是律政司建議的默認拒絕海外大律師來
港參與國安法案件。袁國強認為，香港國安
法同時涉及中國的法治傳統和普通法法治傳
統，如果申請人無法同時理解二者，將無助
於這兩部分的融合，其建言可能危險而不具
有建設性。

香港國安法毫無疑問是中國法律
在回應張舉能的提問時，代表Tim

Owen一方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表示， 「並

不知道香港國安法是否基於中國法律擬
定。」 袁國強隨後回應，香港國安法毫無疑
問是中國法律。

上訴申請 終院下周一裁決
黎智英涉違香港國安法一案預期將於

12月1日開審。法官宣布延後宣判後，袁國強
向法庭提出建議，如法庭最終頒下上訴許
可，可進取地在12月1日前完成本案上訴，
或者由相關刑事案的法庭同意，將相關刑事
案延後一星期。

聽畢雙方意見
後，由終審法院首席
法官張舉能、常任法
官李義、霍兆剛組成
的上訴委員會宣布，
將延至11月28日下午
4時裁決。 掃一掃 有片睇

政界籲特首行使憲制權力維護國家安全
多位法律界人士認

為，香港國安法的目的是
維護國家安全，海外大律
師來港代理國安案件，並

不符合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目的和初
衷，對於幫助法院理解香港國安法幫助
有限，反而有與外國政治力量勾連和洩
密的風險。有政界人士亦呼籲，行政長
官行使憲制權力，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表示，
香港國安法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會，
這是一部全國性法律，只有中文官方版
本。該法律在香港刊憲時，說明了英文
譯本只是出作資料或資訊，即英文譯本
不具法律效力。因此，審判相關案件應

按中文官方版本進行，為準確理解有法
律效力的條文起見，應由通曉中文的人
士參與審判及控辯工作。

本地大律師有能力辯案
她指出，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政客多

次聲援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的疑犯，肆
意抨擊香港法治，甚至以英國國會議員
的身份，要求英國在香港參與司法工作
的法官辭職。為減少此種以政治干預香
港司法工作的行為，保障參與控辯的人
士不受外國政治力量影響，應由香港本
土的執業大律師辯案，而到目前為止，
沒有證據說本地的大律師無能力辯案。

譚惠珠強調，每一個國家對維護國家

安全的情況和要求有異， 「911」 後的美
國無論對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還是判決都
全部變得特別嚴厲，英國的反恐法律和判
決都因恐怖主義活動增加而收緊。香港國
安法涉及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
策，正如律政司指出，外國的法例、判例
和有關做法的參考價值有限。

「外國律師向哪一方忠誠？」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立法會議員、

執業大律師梁美芬表示，涉及香港國安
法的案件不應有外國法官及律師參加，
否則會有利益衝突， 「萬一該外國律師
受到自己本國的政治壓力，在審理或代
理案件時會否出現不公？外國律師又到

底向哪一方忠誠？」 她指出，案件涉及
重大複雜性，香港國安法列明若案件涉
及太多境外勢力，或複雜程度超越香港
司法管轄區的審理範圍，有可能須由駐
港國安公署行使管轄權。若案件在審理
過程中，在解釋及執行上有不清晰之
處，最終解釋權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不
排除有釋法的可能性。

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執業
律師陳曼琪表示，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
意和條文，不容許香港法院在審理具涉
外因素案件中公開披露國家秘密，而在
審理涉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罪行的案件，倘法官或辯方律師
擁外國國籍或雙重國籍，就有可能導致

國家秘密外洩。再者，從專業操守來
說，擁有外國國籍或雙重國籍的司法人
員或辯方律師在處理涉外的危害國家安
全案件上，會產生潛在或實際的利益或
效忠不同主體的衝突。

必要時案件可交內地審理
立法會議員、執業律師何君堯表示，

外國律師缺乏對香港國安法的了解，質疑
未能很好地發揮作用。他指出香港國安法
案件並非一般案件，可交由人大釋法，或
按香港國安法第55條的規定，如香港不適
合繼續處理該案件的話，由特區政府提
出，交由駐港國安公署管轄案件，把黎智
英案交由內地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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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引起社會極大關注，昨日吸引大批
記者到終院採訪。 大公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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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勾外力案聘請英國御
用大律師Tim Owen來港為他
辯護，引起社會爭議。

律政司代表：國家安全應放首位
捍衛國安法權威 堅決反對黎智英案聘洋大狀

黎智英案關乎公眾利益

特 稿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串
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 ，案件下月審理，
法庭早前批准黎聘用英國御用

大律師Tim Owen作代表，社會各方極度
關注，律政司堅決反對，一直上訴至終審法
院。代表律政司的資深大律師袁國強在法庭
上為國家安全據理力爭的表現，廣獲各界人
士點讚，昨日終院聆訊結束後，更有旁聽市
民第一時間上前與袁國強握手，向他表示支
持與讚賞。

海外大狀離港後難受約束
就之前律政司向上訴庭申請許可時，袁

國強陳詞指出，雖然是否批准聘用海外大
狀，屬法庭的酌情範圍，但因本案涉及香港
國安法的特殊情況，有其重大廣泛的重要
性，而有關原則應交由終審法院作判斷。袁
國強又指，香港國安法是以中國內地法制來
制訂，來自普通法地區的律師所作的貢獻有
限。

袁國強當時指出，准許海外大狀參與案
件，與香港國安法試圖防止外國或外部勢力
干預香港事務，以及保障國家機密免被外洩

的立法目的是背道而馳；而海外大狀一離開
香港，實際上就難以受到香港法律或專業守
則約束。

昨日在庭上，袁國強明確指出，特區政
府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而且今次案件是第
一宗香港國安法案件聘用海外大律師來港代
表被告抗辯，律政司希望終審法院可以為未
來同類案件作出權威性的指導，並重申

Tim Owen沒有香港國安法以至本港危害
國家安全罪行的專業知識以至抗辯經驗，根
本無法對案件作出重大的貢獻。

有政界人士及市民公開在社交平台上為
袁國強點讚。身為律師的立法會議員周浩鼎
感謝袁國強為捍衛國家安全挺身而出，就黎
智英聘Tim Owen一事在終院陳詞，據理
力爭，直言特區政府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
今天黎智英聘海外律師處理如此嚴重的國家
安全案件，究竟我們法庭會否過分偏重西
方的人權主義，被公眾認定為殖民文化，
把中國的國家安全立法背景，國安法的重
要概念拋諸腦後，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課
題。

市民期望裁決能維護國家安全
有前線記者及即時評論指出，黎智英一

案是涉及特區穩定、國家安全的頭等大案。
袁國強在法庭上的言行，大智大勇，表現出
捍衛香港國安法權威、香港法律尊嚴的決
心、意志和勇氣。廣大市民都期望，終審法
院有一個能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法治的裁
決。

大公報記者 黃釔淼

袁國強論據響噹噹袁國強論據響噹噹

•第一第一回合張舉能大法官與李義大法官表示袁國強論據不足回合張舉能大法官與李義大法官表示袁國強論據不足。。
•霍兆剛大法官靜默不語霍兆剛大法官靜默不語，，用心聆聽用心聆聽，，寫下重點寫下重點。。
•代表政府的袁國強盡量解釋自己的理據代表政府的袁國強盡量解釋自己的理據。。
•首席大法官張舉能提出要點和袁國強討論首席大法官張舉能提出要點和袁國強討論。。
•袁國強辯論口才了得袁國強辯論口才了得。。
•張舉能引用和分析上訴庭裁決張舉能引用和分析上訴庭裁決。。
•袁國強和張舉能辯論袁國強和張舉能辯論，，袁強調公眾利益的重要袁強調公眾利益的重要。。
•霍兆剛大法官加入辯論霍兆剛大法官加入辯論，，他詞鋒犀利他詞鋒犀利，，一語中的一語中的。。
•第二回合第二回合袁國強提出英國不熟悉國安法袁國強提出英國不熟悉國安法，，法官認為可以抗法官認為可以抗
辯辯。。

•第三回合袁國強提出關於國安法的獨特性第三回合袁國強提出關於國安法的獨特性，，霍兆剛大法官認霍兆剛大法官認
為國安可用香港的法律機制審理為國安可用香港的法律機制審理，，請英國大律師訴訟請英國大律師訴訟。。

•袁強調基本法是香港的憲法袁強調基本法是香港的憲法，，國安法不是香港的一般法律國安法不是香港的一般法律，，
他的論據響噹噹他的論據響噹噹，，擲地鏗鏘有聲擲地鏗鏘有聲。。

•袁國袁國強強調國安法是香港人最大利益強強調國安法是香港人最大利益，，putting HKputting HK
forwforwardard（（突出香港突出香港）。）。

•袁國強認為外籍大律師不會帶來香港最大的利益袁國強認為外籍大律師不會帶來香港最大的利益。。
•袁國袁國強強調公共強強調公共利益利益（（public interestspublic interests））和公眾看法和公眾看法
（（pubpublic perceptionslic perceptions））是不是不同的同的。。

•袁國強說法庭只能顧及公眾利益袁國強說法庭只能顧及公眾利益，，不會顧及公眾看法不會顧及公眾看法。。
•休庭休庭。。
•主辯彭主辯彭耀鴻資深大律師認為袁國強只是重複原訟庭和上訴庭耀鴻資深大律師認為袁國強只是重複原訟庭和上訴庭
的論的論點點，，沒有什麼新意沒有什麼新意。。

•彭要求法庭撤銷此案的審訊彭要求法庭撤銷此案的審訊。。
•主辯認為應根據主辯認為應根據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准許英國大律師抗辯准許英國大律師抗辯。。
•大法官問辯方是否接受袁的論點大法官問辯方是否接受袁的論點。。
•彭認為這些只是本地陰謀論和本地人的看法彭認為這些只是本地陰謀論和本地人的看法。。
•本案並無什麼機密本案並無什麼機密。。
•辯方認為法庭可用不同方式處理辯方認為法庭可用不同方式處理。。
•辯方發言完畢辯方發言完畢。。
•三位大法官退庭商議三位大法官退庭商議。。
•法官問袁國強最後意見法官問袁國強最後意見。。
•袁國強認為要考慮國家觀感袁國強認為要考慮國家觀感。。
•辯方認為毋須理會辯方認為毋須理會。。
•法官會考慮雙方理據之後法官會考慮雙方理據之後，，2828號下午四時公布裁決號下午四時公布裁決。。
•我散庭後主我散庭後主動趨前和袁國強握手動趨前和袁國強握手1010秒秒。。我說我說：：祝賀你祝賀你，，你的你的
論點論點很有力很有力。。我對你在庭上的表現印象深我對你在庭上的表現印象深刻刻。。

•他握他握手很有力手很有力，，有禮貌地連說謝謝有禮貌地連說謝謝。。他對自己的工作有赤子他對自己的工作有赤子
之心之心，，散庭後英國大狀散庭後英國大狀OwenOwen最後出來最後出來，，記者追着影相記者追着影相，，我我
覺覺得佢幾招積得佢幾招積（（有些囂張有些囂張）。）。

•如果政如果政府勝訴他無得撈府勝訴他無得撈，，見財化水見財化水。。英國英國OwenOwen代表國際勢代表國際勢
力力，，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察也。。

黎智英勾外力案擬聘 「洋大狀」 辯護，律
政司堅決反對，多次上訴，終審法院昨審理上
訴申請，社會各方高度關注。

大公報記者昨日一早來到終審法院聽審，
眼見代表律政司的資深大律師袁國強在庭上陳訴理據，逐一
回應三位大法官的問題，據理力爭，展現了捍衛國安法權
威、維護香港法律界尊嚴的堅強決心和意志勇氣。

法院的旁聽席上，座無虛席，旁聽者保持肅靜，非常專
注的聆聽和記錄，神態不斷隨着庭上的辯論而起伏變化。

散庭後，記者在準備發出即時新聞報道的同時，注意到有
一位長者主動趨前與袁國強握手，讚揚袁國強庭上表現令人印
象深刻。

發完即時新聞報道的記者發現，有社交平台熱傳一組終
審法庭現場直擊的文字，清晰有力，現場感十足加上精悍的
點評，廣受好評。記者其後與作者取得聯繫，原來正是與袁
國強握手之人。老先生自稱史提芬，是港大舊生，年近80仍
來終審法院旁聽，只因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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